桂林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非公证继承）
	收件
编号
	
	收件人
（询问人）
	　
	日期
	

	申请登记事由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宅基地使用权 □ 房屋所有权
  □ 转移登记（口非公证继承  口买卖、赠与）

	申请人情况
	姓  名
	　
	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
	

	
	代理人姓名
[bookmark: _GoBack]（遗产管理人）
	
	身份证号
	

	不
动
产
情
况
	坐  落
	　
　　

	
	面积（㎡）
	
	不动产类型
	
	用途
	

	
	原不动产权证书号
	

	询
问
笔
录
	　询问事项
	询问结果　

	
	1.提交的有关材料及本表是否为你本人或代理人自愿签署的？　
	□ 是  □ 否　

	
	2.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共有，还是单独所有？
	□ 单独所有□ 共有

	
	3.
份额约定
	（1）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 按份共有     □ 共同共有

	
	
	（2）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按份共有份额情况？
	　

	
	
	（3）是否知悉共有的不动产可由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进行处分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4.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有改建、扩建、拆除等情况？
	□ 是           □ 否

	
	5.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属于违规多占福利住房？
	□ 是           □ 否

	备注
	领证人：　

	申请证书版式
	□ 单一版  □ 集成版
	申请分别持证
	□ 是  □ 否

	取证方式
	□ 前往不动产发证窗口领证      □ 邮寄送达

	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表填写内容真实，并且为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人对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性负责，公告期无异议提请正式申请，如有任何虚假由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         

	                   
	　                               

	代理人（遗产管理人）：　                                          年    月    日

	　




 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申请查验事项 受理人:
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
原产权人（被继承人姓名）：               于       年    月    日死亡。
被继承不动产坐落：                                                     。
第一顺位继承人（以下亲属关系人请勾选健在或已故情况）：
生父：        □健在  □已故     养/继父：        □健在   □已故
生母：        □健在  □已故     养/继母：        □健在   □已故
配偶：        □健在  □已故     配偶父母：       □健在   □已故
                  □离异  
是否初婚：□ 是   □ 否  □再婚（再婚配偶：           ）
子女：□健在                             □已故                                
其他（第二顺位继承人）：                                                       
放弃继承人的姓名：                                                             
继承人的姓名：                                                                 
是否申请遗产管理人  □ 是   □ 否 姓名：                                       
是否存在遗嘱、遗赠抚养协议、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 是     □ 否
如存在，是否唯一份：     □ 是     □ 否
申请  □ 继承   □ 接受遗赠 该不动产权。  申请人及联系电话：
继承人申请划拨土地转出让手续后置的须做出以下承诺：
承   诺
我（们）在办理上述不动产非公证继承转移登记时自愿选择：口 保留划拨土地性质（口内打√并加盖手印）。并承诺：在取得不动产证后，下次申请办理该房转移、抵押、析产、变更（分割、合并）等登记业务前都能够提交土地划拨转出让有关材料，如未办理上述手续影响再次登记与贵单位无关，由本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                                     日期:              
